
 

 

 

事故判斷 

 

○1 急救系統 ○2 行政系統 

嚴重(溺水) 

通知家長 通知救生/ 

醫護人員 

立即到場協助 

119(請求支援) 

110(報案) 

112(手機) 

118(海巡) 

現場傷害評

估與急救 

無心跳 有心跳 通報： 

1.導師、系主任、校長 

2.值班教官/教官室 

3.校安中心 

返家休養 

通知家屬 

用藥包紮 

事故發生 

119(請求支援) 

110(報案) 

112(手機) 

118(海巡) 

(通報學校緊急聯絡電話 

或校安中心) 

止血固定 休息 

送醫 

119救護車派車 

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書寫事故報告 

召開安全檢討會議 

護送人員回報傷患就醫情形 

協助家屬處理(關懷、陪伴) 

協助辦理保險理賠事宜 

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流程圖 

輕微 

啟動緊急 

應變小組 

交醫護人員 

接手 

 

排除異物哽塞 

 

人工呼吸 

 

有呼吸 

 

CPR急救 

 

暢通呼吸道 

 


